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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uridi school is one of the two pillars of Sunni theology in Islamic theology.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gives us a detailed commentary on the theory of God's Decree and Man's Destiny 

of Maturidi School. According to Maturidi school Man has the freedom in his actions, God's Decree 

is not inconsistent with his freedom, nor does imply any compulsion on the part of him,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is not absolutely free, God plays an undeniable role in enabling him to do so.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problem of Predestination and Free Will that related God's decree, Maturidi school 

successfully applied dialectical principles to ensure the supremacy of the Scriptures and at the same 

time upheld the role of the reason. They maintained a more rational and tolerant attitude toward the 

issue of God's dec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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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进一步拓展和加深。人类命

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是紧密相连的，其重要根基在于民心相通。“一带一路”沿线地

区和国家民众大多信仰宗教，宗教文化对其经济与政治发展的秩序和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在促进民心相通过程中，我们有必要了解对方民众的宗教信仰、宗教文化在其社会生

活中的影响程度等情况。马图里迪学派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互联互通的核心区中亚地区主

流伊斯兰教教义学派，对中亚乃至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工作和生活影响深远。研究该派的命运

观，对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命运共同体、民心相通、处理好宗教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现实意义。 

1. 引言 

中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的核心腹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陆上要冲，是连接东西向和南

北向丝路的战略节点，是不同宗教对话与交融、不同文化思想汇聚与创新之地。马图里迪学

派(Al—Maturidiyyah)为该地区主流的宗教教义文化，系伊斯兰教逊尼派教义学的两大支柱学

派之一。该派产生于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割据王朝萨曼王朝，该王朝管辖的核心区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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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是东西方学术的交汇点和中心，亦即一个多宗教、多教派、多学派和多思潮的地区。

在这些宗教、教派、学派和哲学等不同的思想体系面前，如何对待它们不仅是关乎内部分歧

和矛盾调和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幅员辽阔、多民族和多文化的阿拉伯王朝的穆斯

林，如何看待异质文化以及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非穆斯林和睦共处的社会现实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马图里迪学派，以高瞻远瞩的卓绝见识建构了具有理性、包容和中

正之特征的教义思想体系，其灵活与包容的处事方法有效地中和了各种极端主义思想，均衡

了由各种极端引起的社会失重，为阿拉伯王朝社会的统一与和谐做出了突出贡献。该派被称

为“中正派”，对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工作和生活影响深远，至今在中亚五国、埃及、土耳其、伊

朗、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等都有大量的马图里迪学派追随者，中国绝

大多数穆斯林都隶属于该派。 

2. 马图里迪学派命运观的缘起 

在人类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宿命”、“自由”的关系是人类面对的根本性的理论难题之

一。人类的命运是被设定好还是人类自主选择的结果，是各时代哲学家和宗教学家思虑的问

题。对此问题，希腊哲学、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等都就有过讨论，《古兰经》和圣训亦有涉

及。在外来哲学和宗教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下，早期伊斯兰教宗教学者，就真主的前定和人的

意志自由之关系展开了激烈论争，部分主张人类意志和行为绝对自由，部分则坚持宿命论观

点，因而出现了“只言前定”或“只言自由”的两种极端观点。 

伊斯兰早期教义学派贾卜利耶派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由真主前定使然，人与无生命的

物体一样，在真主的定然之下，毫无自由意志和自主权力。他的行为，犹如自然界中树之开

花结果、水之流动一样，没有任何自由，其行为完全是被动的。该派完全否定了人的自由意

志和行为能力。该观点尽管可以给遭遇厄运时的落魄士人寻求到安慰心灵的依托和精神支柱，

但会导致人们安于现状、接受现实、不思进取、消极度日，容易给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借口，

不去考虑责任与义务，不努力勤奋，只消极地磨时间，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都

有极大的不良影响，势必会阻碍甚至破坏社会的发展。 

而与该派同期出现的盖德里耶派则否定来自真主的前定，认为一切事情都来自人的意志

和能力，真主给予了人类掌握命运的权利。该派认为，真主未创造或意欲人类的行为，对人

类的行为没有预知。人类有自由意志、行为能力及预知，因而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来自自己的

创造，非来自真主的创造。每个人都要对其行为负责，行善者后世将受赏，作恶者将受罚，

这是主的公正所必需的。 

继盖德里耶派后，穆尔太齐赖派在继承此观点的基础上，驳斥了贾卜利耶派的观点，认

为这种观点会使真主的正义或人的责任失去任何积极的意义。该派主要经文依据有《古兰经》

经文：“当时，你奉我的命令，用泥捏造一只像鸟样的东西，你吹气在里面，它就奉我的命令

而飞动。”(5:110) 还有：“愿真主降福，他是最善于创造的。”(23:14)该派认为，在前节经文中，

尔撒为 “创造（泥捏）”动词的主语，这就证明人类是创造自己的行为的；后节经文中，真主

应用了“创造者”主动名词的复数格式，这就证明除真主外还有创造者。假如除真主外没有创

造者，他不会说自己是最善于创造的。这就充分说明人创造了自己的行为，否则此经文无任

何意义。 

除此外，该派五大原则中的公正、许诺与警告两大原则的基本内涵亦要求该派必须这样

认为，因为该两大原则的内涵意义为，真主是公正的，应自愿而不受强迫地意欲让众仆接近

善功，远离恶行。真主不喜欢恶行，不会创造人的行为，亦不会责成人自己所不喜欢的。人

的理智具有审视、区分善恶的能力，在决定自身行为之前，人类可以进行选择，并因此而将

受到真主的褒奖或责罚。真主必须要赏罚分明，如果真主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创造者，那么，

真主不会对人有所责成，因为责成没有任何意义，对没有自由行为的人进行惩罚亦不公平。

另外，还认为，假如真主创造了人的一切行为，那么，人具有站、坐、吃和喝等行为，说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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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行为的实施者或说真主是吃的、喝的说法都不适合于真主。  

该观点能使时人们在宗教和世俗问题上具有自由意志，能独立地从事判断、做出选择，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现实，使现实能够综合成所期望的命运。能促使人们积极奋斗，摆脱

一切现成的束缚，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人生的价值，求得真正的幸福。但同时会危及宗教

经典和法纪的权威性，在政治、种族和宗教冲突、社会和经济不公正、环境恶化和死亡时无

法以冷静的态度去面对现实，而陷入痛苦、悲伤和绝望的境地，对社会的稳定是不利的。 

那么，如何解决贾卜利耶派和盖德里耶派两派间的矛盾？或协调真主的定然与人的自由

间的张力呢？带着此问题，我们对马图里迪学派的定然论即命运观进行探析。 

3. 马图里迪学派命运观的理论内涵 

定然为伊斯兰教六大信条之一，系阿拉伯语“格达”与“格代尔”的意译。“格达”在《古兰经》

中意指“判决”、“告知”、“命令”、“意欲”、“创造”等；“格代尔”的阿拉伯语本意为对万物数量

和状况的彻知，或行为者据他所知而预定的事物，或安排与规定。伊斯兰教教义学家们对“格

达”与“格代尔”的教义意义有不同的解释，马图里迪学派主流学者认为，“格代尔”意指真主对

万物将具有的美丑、利害及其时空之环境等的前定；“格达”为精确的使然，即对前定的精准

展现。依据此观点，我们可以把“格达”与“格代尔”合译为 “定然”，将其教义学意义总结为真

主对万事万物的生存状况与时空环境的前定，及使其然于所定。 

马图里迪学派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皆由真主预定和使然。早期学者艾布·迈恩·奈赛斐

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凡有始的，不管善恶、美丑，无论本质或偶性，都籍真主的意欲而产

生。”据马图里迪学派观点，真主的定然涵盖了宇宙万物生存和人类生死的各个层面。天地万

物的存在与变化、人类的贫贱富贵、生死祸福、善恶美丑、社会的发展，等等都蕴于真主的

定然之中，人类无法逾越。真主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创造者，无论正信、迷信，服从、悖逆，一

切行为都来自真主的意志、判断、前定与使然。 

该派论证依据是：造物主是独一的，假如天地间的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的行为，不是来自

真主的前定与使然，那就会导致真主以外的造物主的存在，这是理性无法接受的，亦是伊斯

兰教各派所反对的。其次，《古兰经》和圣训许多经文告诉我们，世间的一切事物，皆由真主

预定和使然，《古兰经》说：“你说：‘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他确是独一的，确是万能的。’”

又说：“真主创造你们，和你们的行为。”（37∶96）“我确已依定量而创造万物。”（54：49） 

还有，据布哈里圣训集记载，真主的使者说：“你们每个人最初是收集在母亲的子宫中的

一滴精液，四十天后变成一块血块，再过四十天后又变成一块肉团，再过四十天后真主派遣

一位天使，命令他负责胎儿的四件事：给养、寿限、祸福，然后给他吹注生命。以真主起誓！

你们中有的人的行为是火狱居民的行为，直到他距离火狱只有一尺或一腕尺之距时，由于先

天注定，他遂及去从事乐园居民的功修，继而他进入了乐园。有的人的行为是乐园居民的功

修，直到他距离乐园只有一腕尺或两腕尺时，由于先天注定，他去干火狱居民的行为，继而

他进入了火狱。”这些经文都证明，万事万物都由真主预定和使然。 

马图里迪学派所主张的定然观既不是极端的“宿命论”，也不是绝对的“自由论”，在肯定万

事万物来自真主创造的同时，承认人类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并认为，真主的定然与人类的自

由选择不相对立。奈季穆·丁·乌迈尔·奈塞菲在论述真主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创造者及一切行为

都来自真主的定然后，接着指出：“人有自由的行为，他因为这些自由的行为而应受赏罚。善

行是真主所喜悦的，恶行不是他所喜悦的。”艾布·迈恩·奈赛斐说：“然后，我们知道，尽管真

主的仆人的行为来自真主的定然，但他在行为中不是被迫的。” 

据此来看，马图里迪学派所认为的定然与自由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定然是必然的，

在定然的必然中人是相对自由的。该派在定然与人的自由问题上，坚持了真主定然的客观必

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观点。一方面，真主所定然的万事万物都有不以人的主观意

志为改变或转移的客观性，人不能逾越和违反定然。另一方面，人在定然面前又不是消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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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无能为力的，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智认识真主定然的客观规律，掌握规律，自由地运用

规律，择善弃恶，谋求幸福与成功。 

马图里迪学派定然论是基于行为论的进一步论证，即只要明确认识了人的行为的本质，就

可以明白定然论。因此，要了解马图里迪学派的定然观，必须要了解该派的行为论。该派认

为，人的好歹的一切行为都是真主创造的。马图里迪说：“我们有关必须主张行为被造的《古

兰经》证据有：‘你们可以隐匿你们的言语；也可以把它说出来。他确是全知心事的。他既是

玄妙而且彻知的，难道他不知道他所创造的吗？’（67：13，14）假设真主没有创造说出的和

隐匿的言语，那么，他就不会籍它证实他的彻知。众所周知，人对他人的行为可以不知，所

以用别人的行为求证没有任何意义。”马图里迪提到的《古兰经》证据还有：“真主使你们在陆

上和海上旅行。”（10：22）“我在他们与我所福祐的那些城市之间，建设了许多显著的城市，

我均分各站间的距离。‘你们在其间平安地旅行若干昼夜吧！’”（34：18）这里经文提到，使

人旅行和均分距离都是真主的行为。 

从理性的角度看，如果人是自己行为的创造者，那么他必定会知道其行为的详细情形，因

为以自己的能力和意志而创造某事物者，必然知道那事物的详细情形，否则他是无法创造的。

而人不知其作为的详细情形，例如：有人从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他对自己在途中的运动

和静止的时间、速度的快慢以及他所需求的肌肉运动、神经伸缩等都一无所知。所以，人不

是自己行为的创造者。还有，肯定人的创造会导致认为造物主的无能或人能阻止他有所作为。

因为，假设人意欲使其手静止，那么真主无法使其手运动，运动与静止同时出现是不可能。

人创造自己的静止，而真主无能于创造与静止相反的运动，这既不符合认认主独一信条，亦

与真主的全能是不相符。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真主创造的。 

马图里迪学派对穆尔太齐赖派关于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来自自己的创造的《古兰经》经文依

据的解释是，在前两节经文里，出现的“创造”一词是个多义词，除其有创造的意义外，还有估

量、编造和模仿等含义，依此可以把人称之为估量者或模仿者等。它在此处经文里的意思不

能理解为创造，因为它会导致与其它经文证据的冲突。另外，就穆尔太齐赖派的假设，即如

真主是人类行为的创造者，那么他会是吃或喝的，等等的解答为，行为者就是行为的依附者，

并非行为之创造者。真主创造了黑白颜色以及所有实体及其性质，但绝不能说真主是黑色的、

白色的及运动的等等。同理，真主创造了各种能力，但不能因某人用此能力作恶而称真主是

作恶者。因此，穆尔太齐赖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肯定人的一切行为来自真主创造的同时，马图里迪学派强调人类有自由的行为，人类因

为这些自由的行为而应受赏罚。马图里迪指出，人有自由的行为，经训、理性和必然的知识

证明这一点。首先，《古兰经》说：“你们要做什么，就随便做什么吧”（41：40）“你们应当力

行善功”（22：77）“真主将这样以他们的行为昭示他们，使他们感到悔恨，他们绝不能逃出火

狱。”（2：167）“任何人都不知道已为他们贮藏了什么慰藉，以报酬他们的行为。”（32：17）

“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施济亲戚，并禁人淫乱、作恶事、霸道；他劝戒你们，以便你们

记取教诲。”（16：90）这些经文以命令、禁止、警告和许诺，肯定了人的行为，亦肯定了人

为这些行为的实施者。把这些行为归于真主，并不意味着否定人的作用。因为，这些行为既

属于真主，因为他创造了本来没有的它，并使它具有存在的状态；又属于人，因为他谋取和

实施了它。同时，真主以受令者没有任何行为的事务对其进行命令或禁止亦是不可能的。因

此，命令、禁止、警告和许诺的经文证明人有自由的行为。 

其次，把顺从、违抗、作恶、犯罪等归于真主是理性无法接受的，真主亦不会是接受命令、

禁止、奖赏或惩罚的对象。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人的行为不可能完全是真主的行为。真

主为今世顺从他的人许诺了奖赏，并以惩罚警告了违抗者。如果顺从与违抗是他自己的行为，

那么他自身将成为被奖赏或被惩罚的对象。同样，如果奖赏与惩罚是对人的，那么遵从命令

或禁令亦是人的行为。真主把命令或禁令的受令者称为顺从者、违抗者、不义者，那么，用

奴仆所具有的顺从、违抗、不义等低贱属性称道真主便是不成立的，因为这样会导致主仆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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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那是理性和经文都驳斥的。这就充分证明，人有自己的行为。最后，每个人自己都知道，

在做事时，他可以选择，并且他是做事者和谋事者。这是人人必有的感性知识，若连这种感

性知识都可以否定，那么类似的对世界的感知等一切感性知识都是可以否定的，这是大家都

不能接受的。所以贾卜利耶派的观点是不符合经典与理性的。 

言而总之，马图里迪学派既主张人的行为是真主的创造，又坚持人有自由行为，人要为自

己的主观意识行为负责。一方面强调了真主的大能和独一的信仰原则，另一方面相对突出了

人的自由意志。  

4. 结语 

综上所述，马图里迪学派引经据典的论证了真主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创造者，又确定了人

的能力和和自由行为，最后得出的结论为，真主是行为的创造者，而人是其实施者。人运用

能力和意志于行为，这是获得；在人的实施之后，真主创作行为，这是创造。一件所能的事，

可以在真主创造的能力和人的真实能力的作用下发生。就不同的两方面而论，一件行为，就

创造方面而论，是真主的行为；就实施方面而论，是人的行为。人要对自己实施的行为结果

负责，将因其而受到真主的奖赏或惩罚。真主定然的绝对性是因真主的彻知属性而决定的，

而人的自由行为是基于定然而相对的。在真主创造的条件与肢体之能力的具备下，人可以应

用真主赋予的能力，进行自由的选择和实施行为。他选择行善或作恶时，真主的前定对他没

有直接的影响，而且行为发生前，他亦不知道该行为的定然之结果。人的行为是以真主在其

身上临时所赋予的能力而产生的，凭此他可以选择做，亦可以选择放弃，他是自由的。所以

真主的创造和人的选择是不矛盾的。 

马图里迪学派的二元为一的这种观点，既深刻折射了马图里迪学派处理定然与自由之关

系难题的智慧，又具体反映了马图里迪学派折中于极端的“宿命论”和“自由论”之间，不偏经

典，亦不悖理性的中正思想，不但有效地缓和了贾卜利耶派和盖德里耶派等穆斯林派别间因

定然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而且给穆斯林大众就如何正确地理解真主的绝对定然和人的相对自

由之问题，给予了方法上的指引。该派以经典与理性相辅相成的方法为特点，以维护伊斯兰

教义为主旨，以温和、中正地解决教义问题为目的，为解决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社会转型时

期的种种问题，提供了自我解困、自我调适、自我更新的重要精神支持，为伊斯兰社会的和

谐统一做出了卓绝贡献。在当今全球化、多元化的形势下，加强对马图里迪学派教义思想的

研究，发扬该派中正的思想理念，对促进我国与伊斯兰世界思想文化的交流，增进相互了解，

把握当前国际形势，促进世界和平，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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